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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會針對照相業者沖印軟片及照片遇破損或遺失時之賠償問題之導正情形

　一、緣健德法律事務所來函反映：百翰聯專業彩色沖印有限公司於沖洗其當事人之專業攝

　　　影作品時不慎毀損底片，嗣後該公司對其表示「依公會規定最多賠償空白底片。」鑑

　　　於坊間業者確有於單據上載有依公會規定理賠字樣，就公會訂定理賠準部分，本會爰

　　　依職權調查。

　二、就理賠程序而言，軟片毀損紛紛通常訴訟利益小，且損失舉證不易，消費者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行使本已居於劣勢。業者於單據上記載「依公會規定，照原片等值賠償」字

　　　樣，並於事故發生時據以主張限制責任的行為，將使消費者求償權的行使更為困難，

　　　因消費者多半無法查證公會規定，亦無能力辨明公會之規定是否合理，且即使明知不

　　　合理，據理力爭的成本通常高於軟片毀損之損失，而照相業者便利用消費者該等弱點

　　　，將底片毀損之風險交由消費者承擔。

　三、就理賠內容而言，業者只賠償底片售價，顯然低於依民法規定可以請求之賠償。依民

　　　法二二七條，該等損失補償應包括積極利益與消極利益。倘由照相業者片面訂定單一

　　　標準，將導致專業攝影作品、結婚、出國旅遊、刑事蒐證資料等底片被毀損時皆與一

　　　般居家生活照片依相同的低額標準賠償。

　四、案經本會調查，並經本會第三四三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如次：

　　　業者於單據上所記載理賠標準並非公會所訂定，惟已成為照相業不成文之慣例。且該

　　　項標準有一定程度的落實，肇致消費者無法透過選擇交易對象，使自己權利獲得合理

　　　保障。本會秉於行政指導立場，就業者於單據上為不當記載部分，去函臺北市照相公

　　　會及相關業者以為警示，警示函內容為：「照相業者於沖印軟片及照片時，遇底片毀

　　　損或遺失等糾紛，理賠金額本應由雙方協商以達成合意，惟目前部分業者於消費者領

　　　取照片之單據上，載明『恕依公會規定照原片等值賠償』字樣，如該項理賠標準確係

　　　由公會所訂定，對市場競爭機能恐有造成相互約束，產生實質限制競爭之效果，違反

　　　公平交易法所稱『聯合行為』之規定。縱使該項理賠標準非由公會所訂定，照相業者

　　　片面於單據上或對外宣稱：『依公會規定』之理賠標準，係提供錯誤資訊之假象行為

　　　，影響消費者之決定，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所稱『欺罔』及『顯失公平』之

　　　虞。


